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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咨询师

国家职业标准

（征求意见稿）

1.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婚姻家庭咨询师。

1.2 职业编码

4-10-05-03。

1.3 职业定义

在恋爱、婚姻及家庭生活中，进行情感、家庭人际关系、家庭危机等咨询服

务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

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备观察能力、分析与评估能力、共情能力、沟通与表达能力、引导与情绪

疏导能力等。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1.8 职业培训要求

1.8.1 培训参考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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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18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160 标准学时，三级/

高级工不少于 14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不少于 12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不少

于 100 标准学时。

1.8.2 培训教师

职业培训中承担理论知识或操作技能教学任务的教师须遵守法律、法规，恪

守职业道德，并具备以下条件：

（1）培训五级/初级工的教师应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满 1 年，或符合申报本职业四级/中级工条件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满 3 年。

（2）培训四级/中级工的教师应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满 1 年，或符合申报本职业三级/高级工条件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满 3 年。

（3）培训三级/高级工的教师应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满 1 年，或符合申报本职业二级/技师条件后累计从事

本职业满 3 年。

（4）培训二级/技师的教师应取得本职业一级/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满 1 年，或符合申报本职业一级/高级技师条件后累

计从事本职业满 3 年。

（5）培训一级/高级技师的教师应取得本职业一级/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满 5 年，或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满 3 年。

1.8.3 培训场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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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培训场所和设施设备应满足：

（1）场所整洁、干净、安全；

（2）学员人均使用面积不少于 2 ㎡/人，至少能满足 40 人同时接受理论知识

培训；

（3）应配备电脑、投影仪、扩音等设备；

（4）可配备录音、录像等设备。

操作技能培训场所和设施设备应满足：

（1）场所整洁、干净、安全；

（2）学员人均使用面积不少于 6 ㎡/人，至少能满足 20 人同时接受操作技能

培训；

（3）配备婚姻家庭咨询所需的测评量表、沙盘等；

（4）应配备电脑、投影仪、扩音等设备；

（5）可配备录音、录像等设备。

1.9 职业技能评价要求

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年满 16 周岁，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2）年满 16 周岁，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① 相关职业：婚介师、婚礼策划师、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心理学研究人员、心理治疗技师、家庭教育

指导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调解员，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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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 年。

（3）取得本专业①或相关专业②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专科及以

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 年。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含在读应

届毕业生）。

（5）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

在读应届毕业生）。

（6）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

关专业的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① 本专业：婚姻服务与管理，下同。
② 相关专业：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康复学、社区矫正、社会政策、家庭教育、行政管理、社

会工作事务、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社会福利事业管理、民政服务、心理咨询、社会工作、社区管理与服务、

公共关系、公益慈善事业管理、民政服务与管理、公共事务管理、婚庆服务与管理、民政管理、智慧社区管

理、慈善管理等、心理健康教育、青少年工作与管理，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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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

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2 年。

（5）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满 2

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学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满 5 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1.9.2 评价方式

评价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操作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

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

握的基本要求和香瓜知识要求；操作技能考核主要采用实际操作、模拟操作等方

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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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采取审阅申报材料、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并全程实时监控。

理论知识考试、操作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

以上为合格。职业标准中标注“★”的为涉及安全生产或操作的关键技能，如考

生在操作技能考核中违反操作规程或未达到该技能要求的，则操作技能考核成绩

为不合格。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其中，采用机考方式的

一般不低于 1:30），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操作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

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5，且考评人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每位考生由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评分；综合评审委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

1.9.4 评价时长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60min；操作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60min；综合评审

时间不少于 30min。

1.9.5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计算机房进行，教室应有能够覆盖全部学员范围

的监控设备；操作技能考核场所须有能够安排 10 人以上的工位，应安装能够覆盖

全部工位范围的监控设备，并有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其他规定的与婚姻家庭咨询相

关的设施、设备和用品；综合评审可在有教学教具设备的实训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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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尊重服务对象，关注服务需求。

（2）秉持接纳包容，保护个人隐私。

（3）坚持诚实守信，严守保密原则。

（4）遵守法律法规，遵循公序良俗。

（5）弘扬家庭美德，促进社会和谐。

2.2 基础知识

2.2.1 婚姻家庭基础知识

（1）家庭的定义与结构。

（2）家庭生命周期与发展阶段。

（3）婚姻家庭的主要功能。

（4）婚姻家庭建立与发展。

（5）婚姻家庭角色基础知识。

（6）优秀传统婚姻家庭文化。

2.2.2 婚姻家庭咨询基础知识

（1）社会发展与婚姻家庭咨询需求。

（2）婚姻家庭咨询目的、意义与主要功能。

（3）婚姻家庭咨询服务领域与服务边界。

（4）婚姻家庭咨询师的职业伦理与职业责任。

（5）婚姻家庭咨询主要流程与过程管理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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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婚姻家庭咨询宣讲基本知识

（1）宣讲的资料准备与过程管理基本知识。

（2）有效宣讲的基本知识。

（3）宣讲效果评估基本知识。

（4）宣讲受众心理基本知识。

2.2.4 婚姻家庭咨询接待基本知识

（1）咨询接待基本礼仪。

（2）有效沟通基本知识。

（3）处理负面信息及突发情况的基本知识。

（4）协议签订流程管理基本知识。

2.2.5 婚姻家庭咨询档案管理基本知识

（1）婚姻家庭咨询信息资料收集整理基本知识。

（2）婚姻家庭咨询档案分类基本知识。

（3）归档流程管理基本知识。

（4）档案移交基本知识。

2.2.6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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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

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宣

讲

1.1 理念

宣传

1.1.1 能讲解婚姻家庭咨询理念

1.1.2 能讲解婚姻家庭咨询工作内

容

1.1.3 能发放婚姻家庭咨询宣传资

料并讲解资料内容

1.1.1 婚姻家庭咨询理念

1.1.2婚姻家庭咨询工作内容

1.1.3婚姻家庭咨询讲解基本

技巧

1.2 政策

宣讲

1.2.1 能讲解婚姻家庭咨询相关政

策要点

1.2.2★能讲解婚姻家庭咨询隐私

保护等权利义务相关要点

1.2.1婚姻家庭咨询相关政策

要点

1.2.2隐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要点

1.2.3婚姻家庭咨询隐私保护

条款

2.

咨

询

接

待

2.1 接待

服务

2.1.1 能接待服务对象

2.1.2 能对客户需求进行分类

2.1.1 婚姻家庭咨询服务范

围、服务内容相关知识

2.1.2接待服务对象的基本要

求

2.1.3咨询服务难易等级相关

知识

2.2 协议

办理

2.2.1★能讲解服务协议、隐私保

护协议基本内容

2.2.2 能办理协议签订相关事项

2.2.1服务协议及隐私保护协

议基本条款

2.2.2 协议签订流程

3.

档

案

管

理

3.1 资料

收集

3.1.1 能收集服务对象基本情况

3.1.2 能收集服务对象服务需求

3.1.3 能收集咨询服务相关文件资

料

3.1.1收集服务对象基本情况

的要点

3.1.2收集服务对象服务需求

的要点

3.1.3收集咨询服务相关文件

资料的要点

3.2 整理

归档

3.2.1 能整理咨询服务相关文件资

料

3.2.2 能按照有关要求对咨询服务

有关文件资料进行归档

3.2.3 能进行档案移交

3.2.1整理咨询服务相关文件

资料的基本要求

3.2.2 咨询服务归档要求

3.2.3 档案移交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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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宣

讲

1.1 理念

宣传

1.1.1 能收集并整理婚姻家庭咨询讲解效

果反馈

1.1.2 能联系婚姻家庭咨询实务讲解宣传

资料内容

1.1.3 能提出完善婚姻家庭咨询宣传资料

的建议

1.1.1 收集整理讲解效果

基本要点

1.1.2 婚姻家庭咨询实务

工作要点

1.1.3 婚姻家庭咨询讲解

资料编写相关要求

1.2 主题

宣讲

1.2.1 能筹备婚姻家庭咨询讲座

1.2.2 能筹备婚姻家庭主题活动

1.2.1 筹备婚姻家庭咨询

讲座要点

1.2.2 筹备婚姻家庭主题

活动要点

2.

咨

询

接

待

2.1 接待

服务

2.1.1 能回答咨询服务中的常见问题

2.1.2 能根据服务对象情况推荐合适的咨

询师

2.1.1 咨询服务常见问题

解答要点

2.1.2 本机构咨询师基本

情况

2.2 协议

办理

2.2.1 能根据服务对象要求拟定个性化协

议

2.2.2 能根据需要拟定补充协议

2.2.1 拟定协议的相关知

识

2.2.2 拟定补充协议的相

关知识

3.

调

研

测

评

3.1 实施

调研

3.1.1 能对特定群体开展婚姻家庭咨询需

求调研

3.1.2 能对特定个体基本情况、婚姻家庭

关系状况、咨询需求和意愿等进行调研

3.1.1 特定群体需求调研

操作要点和基本技巧

3.1.2 特定个体需求调研

操作要点和基本技巧

3.2 实施

测评

3.2.1 能回答服务对象使用常用测评工具

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3.2.2 能讲解测评工具使用的目的和方法

3.2.1 常见测评工具的性

质和适用范围

3.2.2 测评工具使用注意

事项

4.

档

案

管

理

4.1 统计

分析

4.1.1 能根据工作需求对咨询服务档案进

行分类统计

4.1.2 能对统计结果进行基本分析

4.1.3 能根据统计需要提出完善档案分类

规则的意见建议

4.1.1 档案分类统计基本

要点

4.1.2 统计结果分析基本

要点

4.1.3 档案分类规则相关

知识

4.2 保管

利用

4.2.1 能对新增咨询服务档案进行验收

4.2.2 能按照有关要求做好档案的日常保

管与借阅管理

4.2.3 能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完善日常保管

与借阅管理制度的意见建议

4.2.4 能开展档案销毁流程管理

4.2.1 档案验收的基本要

求

4.2.2 档案日常保管与借

阅管理基本要点

4.2.3 完善档案管理制度

的相关知识

4.2.4 档案销毁流程相关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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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宣

讲

1.1 专 业

宣讲

1.1.1 能举办婚姻家庭咨询讲座

1.1.2 能主持婚姻家庭主题活动

1.1.3能制作婚姻家庭咨询讲座和

主题活动课件

1.1.4 能准备咨询服务宣传材料

1.1.1 婚姻家庭咨询讲座举办

要点和基本技巧

1.1.2 婚姻家庭主题活动主持

要点和基本技巧

1.1.3 课件制作要点

1.1.4 准备咨询服务宣传材料

的要点

1.2 宣 讲

培训

1.2.1 能制定宣讲培训方案

1.2.2能对下级咨询师进行宣讲培

训

1.2.1 制定宣讲培训方案的相

关知识

1.2.2 实施宣讲培训的相关知

识

2.

咨

询

接

待

2.1 初 始

访谈

2.1.1能帮助服务对象调适情绪并

疏解压力

2.1.2能通过访谈的方式与服务对

象建立咨访关系

2.1.3能帮助服务对象梳理婚姻家

庭关系中的问题

2.1.1 调适情绪或疏解压力的

基本方法

2.1.2 访谈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2.1.3 建立咨访关系的一般技

巧

2.2 方 案

制定

2.2.1能确定咨询目标并拟定个性

化服务方案

2.2.2能根据咨询需求对服务方案

进行调整

2.2.1 团体咨询和个体咨询、

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相关知识

2.2.2 调整服务方案的相关知

识

3.

调

研

测

评

3.1 组 织

调研

3.1.1能设计婚姻家庭咨询调研问

卷和访谈提纲

3.1.2能对不同时期不同群体调研

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和解读

3.1.3 能撰写调研报告

3.1.1 设计调研问卷和访谈提

纲的相关知识

3.1.2 分析解读调研结果的相

关知识

3.1.3 撰写调研的相关知识

3.2 组 织

测评

3.2.1能选用适当的测评工具安排

测评

3.2.2能对测评工具测评结果进行

解读

3.2.1 常用测评工具的选用相

关知识

3.2.2 常用测评工具测评结果

解读相关知识

4.

咨

询

服

务

4.1 择 偶

咨询

4.1.1能帮助服务对象明确择偶需

求

4.1.2能帮助服务对象找到产生择

偶问题的原因

4.1.3 能提出择偶建议

4.1.1 与择偶相关的社会心理

相关知识

4.1.2 择偶观相关知识

4.1.3 择偶的相关知识和技巧

4.2 恋 爱

咨询

4.2.1能对服务对象的恋爱关系状

况进行评估

4.2.2能帮助服务对象分析恋爱中

的问题

4.2.3能提出改善或结束恋爱关系

4.2.1 与恋爱相关的社会心理

相关知识

4.2.2 恋爱的相关知识和技巧

4.2.3 恋爱支持系统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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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

4.3 婚 前

咨询

4.3.1能对服务对象婚前关系状况

进行评估

4.3.2能帮助服务对象分析婚前关

系中的问题

4.3.3能提出化解婚前矛盾的建议

4.3.1 亲密关系维护相关知识

4.3.2 婚姻家庭角色相关知识

4.3.3 处理婚前矛盾相关知识

和技巧

4.4 新 婚

咨询

4.4.1能对服务对象新婚状态进行

分析评估

4.4.2能为服务对象提供解决新婚

问题的建议

4.4.3能帮助服务对象提升婚姻家

庭事务管理能力

4.4.1 婚姻家庭角色适应相关

知识

4.4.2 夫妻相处模式相关知识

4.4.3 婚姻家庭事务管理相关

知识

4.5 婚 姻

关系咨询

4.5.1能对服务对象婚姻关系现状

进行评估

4.5.2能分析婚姻关系问题的成因

4.5.3能提出改善婚姻关系的建议

4.5.1 婚姻关系相关理论知识

4.5.2 夫妻矛盾问题、成因基

本知识

4.5.3 夫妻间有效沟通的知识

和方法

4.6 亲 子

关系咨询

4.6.1能对服务对象亲子关系状况

进行评估

4.6.2能帮助服务对象分析亲子关

系问题的成因

4.6.3能提出改善亲子关系的建议

4.6.1 父母及子女家庭角色相

关知识

4.6.2 亲子关系常见问题及解

决办法

4.6.3 亲子沟通相关知识技巧

5.

评

估

结

案

5.1 评估
5.1.1能对是否继续咨询进行评估

5.1.2 能作出是否转介的决定

5.1.1 对继续咨询的必要性进

行评估的相关知识

5.1.2 转介的相关知识

5.2 结案
5.2.1 能完成咨询服务结案报告

5.2.2 能进行服务回访

5.2.1 咨询服务结案报告撰写

相关知识

5.2.2 服务回访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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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调

研

测

评

1.1 调 研

分析

1.1.1 能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

1.1.2 能撰写咨询服务质量分析报

告

1.1.1 调研数据分析的相关知

识

1.1.2 撰写咨询服务质量分析

报告的相关知识

1.2 测评

解读

1.2.1 能对多种测评结果进行综合

解读

1.2.2 能对某个群体使用同一测评

工具的测评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1.2.1 测评工具综合运用相关

知识

1.2.2 测评结果数据解析和报

告编写相关知识

2.

咨

询

服

务

2.1 离 婚

咨询

2.1.1 能帮助服务对象分析婚姻问

题的成因并提出建议

2.1.2 能帮助服务对象提升婚姻家

庭经营能力与关系修复能力

2.1.3 能帮助服务对象解决因离婚

产生的困扰

2.1.1 离婚心理相关理论与知

识

2.1.2 解决离婚常见问题的相

关知识和技巧

2.1.3 婚姻家庭关系修复相关

知识和技巧

2.2 再 婚

咨询

2.2.1 能帮助服务对象进行再婚择

偶心理分析

2.2.2 能与服务对象共同探讨再婚

家庭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

2.2.3 能帮助服务对象提升婚姻家

庭经营能力与关系修复能力

2.2.1 再婚心理相关理论与知

识

2.2.2 再婚家庭常见问题与处

理方法

2.2.3 婚姻家庭关系修复相关

知识和技巧

2.3 特 殊

亲子关系咨

询

2.3.1 能对特殊亲子关系状况进行

分析评估

2.3.2 能提出解决特殊亲子关系常

见问题的建议

2.3.3 能帮助服务对象提升特殊亲

子关系沟通及修复能力

2.3.1 特殊（单亲、再婚、收

养家庭等）亲子关系相关理论与

知识

2.3.2 特殊亲子关系常见问题

及解决办法

2.3.3 特殊亲子关系沟通及修

复相关知识和技巧

2.4 姻 亲

关系咨询

2.4.1 能对姻亲关系状况进行分析

评估

2.4.2 能提出解决姻亲关系问题的

建议

2.4.3 能帮助服务对象提升姻亲关

系沟通及修复能力

2.4.1 姻亲关系相关理论与知

识

2.4.2 姻亲关系常见问题及解

决办法

2.4.3 姻亲关系沟通及修复相

关知识和技巧

3.

评

估

结

案

3.1 评估

3.1.1 对影响咨询效果的因素进行

评估

3.1.2 能处理服务对象对下级咨询

师的意见建议

3.1.1 对影响咨询效果的因素

进行评估的相关知识

3.1.2 处理咨询服务意见建议

的相关知识

3.2 结案

3.2.1 能对咨询方案和方案实施过

程进行优化

3.2.2 能在结案报告基础上进行案

3.2.1 咨询方案优化相关知识

3.2.2 案例分析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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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析

4.

培

训

督

导

4.1 培训

4.1.1 能编写专业培训教案

4.1.2 能对下级咨询师进行理论和

技能培训

4.1.1 专业教案编写相关知识

4.1.2 理论和技能培训相关知

识

4.2 督导

4.2.1 能对下级咨询师提供常规知

识和技能方面的指导

4.2.2 能帮助下级咨询师解决职业

倦怠引发的心理问题

4.2.3 能帮助下级咨询师强化专业

理念、解决职业困惑

4.2.1 咨询服务中的常见问题

和处理方法

4.2.2 职业倦怠相关理论和解

决方法

4.2.3 专业理念和职业困惑方

面的常见问题和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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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调

研

测

评

1.1 调 研

分析

1.1.1 能进行跨领域的相关性研究

1.1.2 能对咨询服务理论和技术进

行优化

1.1.1 对相关职业实践进行借

鉴性研究的知识

1.1.2 开发设计新的服务方案

并提出新的服务策略的知识

1.2 工 具

优化

1.2.1 能对测评工具的内容结构进

行优化

1.2.2 能根据被试群体对测评工具

进行优化

1.2.1 对测评工具的内容结构

进行优化的相关知识

1.2.2 根据被试群体对测评工

具进行优化的相关知识

2.

咨

询

服

务

2.1 婚 姻

危机干预

2.1.1 能对服务对象婚姻危机状况

进行评估

2.1.2 能对婚姻危机成因进行分析

2.1.3 能提出应对婚姻危机的建议

2.1.4 能帮助服务对象修复婚姻危

机产生的身心伤害

2.1.1 婚姻危机常见类型（家

暴、服刑等）及其特点成因相关

知识

2.1.2 婚姻危机应对相关知识

2.1.3 婚姻创伤修复相关知识

2.1.4 安全处理过激行为相关

知识和方法

2.2 家 庭

危机干预

2.2.1 能对服务对象家庭危机状况

进行分析

2.2.2 能对家庭危机成因进行分析

2.2.3 能提出应对家庭危机的建议

2.2.4 能帮助服务对象修复家庭危

机产生的身心伤害

2.2.1 家庭危机常见类型（丧

偶、乱伦等）及其特点成因相关

知识

2.2.2 家庭危机应对相关知识

2.2.3 家庭创伤修复相关知识

2.2.4 安全处理过激行为相关

知识

3.

培

训

督

导

3.1 培训

3.1.1 能制定和实施培训计划

3.1.2 能编写专业培训教材

3.1.3 能进行职业精神和职业伦理

培训

3.1.1 培训计划制定和实施相

关知识

3.1.2 专业培训教材编写知识

及方法

3.1.3 职业精神和职业伦理培

训要点

3.2 督导

3.2.1 能对下级咨询师提供知识技

能优化方面的指导

3.2.2 能对下级咨询师提供心理成

长支持

3.2.3 能对下级咨询师的职业精神

状况进行监督并提出调整意见

3.2.4 能对相关职业督导实践进行

借鉴性研究

3.2.1 知识技能优化相关理论

和方法

3.2.2 职业心理建设相关知识

3.2.3 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培

育相关知识

3.2.4 对相关职业督导实践进

行借鉴性研究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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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初级

工（%）

四级/中级

工（%）

三级/高级

工（%）

二级/技师

（%）

一级/高级

技师（%）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30 30 20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工作宣讲 25 20 10 - -

咨询接待 25 20 10 - -

调研测评 - 15 15 10 10

咨询服务 - - 35 40 45

评估结案 - - 5 5 -

档案管理 15 10 - - -

培训督导 - - - 25 3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初级

工（%）

四级/中级

工（%）

三级/高级

工（%）

二级/技师

（%）

一级/高级

技师（%）

技能

要求

工作宣讲 35 25 15 - -

咨询接待 35 25 15 - -

调研测评 - 30 20 15 15

咨询服务 - - 40 50 45

评估结案 - - 10 10 -

档案管理 30 20 - - -

培训督导 - - - 25 4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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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录

5.1 专业术语

5.1.1 咨询 counseling

借助知识、经验和能力帮助他人获取知识、解决问题或提升能力的专业社会

活动。

5.1.2 婚姻 marriage

男女双方依法确立结为夫妻的社会组织形式。

5.1.3 家庭 family

自然人之间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形成的社会生活单位。

5.1.4 恋爱 fall in love

男女双方因爱慕培养爱情或在爱情的基础上相互交往的社会活动。

5.1.5 婚姻关系 marital relationship

夫妻关系 conjugal relationship

男女双方在婚姻中的权利义务关系。

5.1.6 家庭关系 family relation

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

5.1.7 婚姻家庭关系 marriage and family relationship

自然人之间基于婚姻家庭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5.2 参考文献

5.2.1 MZ/T 024-2011 婚姻登记机关等级评定标准

5.2.2 MZ/T 082-2017 婚姻登记术语

5.2.3 MZ/T 084-2017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5.2.4 MZ/T 116-2018 婚姻登记设施设备要求

5.2.5 MZ/T 117-2018 婚姻登记档案管理要求

5.2.6 关于加强新时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2020年9月 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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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

5.2.7 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发〔2020〕62 号）·2020 年

5 月 民政部

5.2.8 “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2021 年 5 月 民政部、国家发改委


